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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(环发〔2006〕82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解放军环境保护

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（2006年1月1日起实施），鼓励生物

质能的发展，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

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可再生能源法》、《

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》、《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

理规定》和《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

》，生物质发电项目主要为农林生物质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

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垃圾填埋气发电及沼气发电项目。 二

、现阶段，采用流化床焚烧炉处理生活垃圾的发电项目，因

采用原料热值较低，其消耗热量中常规燃料的消耗量按照热

值换算可不超过总消耗量的20%。其他新建的生物质发电项

目原则上不得掺烧常规燃料，否则不得按照生物质发电项目

进行申报和管理。国家鼓励对常规火电项目进行掺烧生物质

的技术改造，当生物质掺烧量按照热值换算低于80%时，应

按照常规火电项目进行管理。 三、建设生物质发电项目应充

分发挥当地的优势，合理规划和布局，防止盲目布点。生活

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要以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置规划为基

础，确定合理的布局及建设规模。秸秆发电项目原则上应布



置在农作物相对集中地区，要充分考虑秸秆产量和合理的运

输半径；林木生物质发电项目原则上布置在重点林区；沼气

发电项目要与大型畜禽养殖场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工程、工

业企业的废水处理工程配套建设。在采暖地区县级城镇周围

建设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，应尽量结合城镇集中供热，建

设生物质热电联产工程。 四、生物质发电项目必须依法开展

环境影响评价，除生活垃圾填埋气发电及沼气发电项目编制

环境影响报告表外，其他生物质发电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

告书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报国务院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其他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（表）报项目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审批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应在审批完成后三个月内，将审批文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